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    






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图


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执行程序流程














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发现违法为











一般程序








简易程序








移送司


法机关








拟作出行政处罚








撤销案件或不予处罚








听证程序


（符合听证情形的）





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









行政复议诉讼











执行程序











结案











归档











案件 1.日常检查；2群众举报； 3上级交办；


来源 4.部门移送；5新闻媒体曝光。











初查核实








不予立案








七日内1.制作《立案审批表》；2.依次送执法机构、


立  案 法制审核部门、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








移送有关部门








调查 出示执法证件、进行调查、检查、询


取证 问、证据收集等（2名以上执法人员）








对依法需鉴定的证据进行鉴定，并制作《鉴定书》








1.重大案件进行集体讨论；


2.制作《文化行政处罚集体讨论笔录》。








制作《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》








审 1.承办部门负责人审签；2.法制部负责人审核会签；


批 3.承办机构负责人审签；4.行政机关负责人审签。











撤销案件或不予行政处罚











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










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









告 1.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
知2.送达当事人








符合听证条件的，告知当事人3日内提出是否听证的申请











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拟处罚的种类、数额，以及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等权利











1.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
2.制作陈述申辩笔录


3.进行复核


4.对复核情况进行审批








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举行听证会














当事人放弃听证或逾期未提出申请











1.制作《行政处罚听证笔录》


2.形成《行政处罚听证意见书》


3.作出听证决定








决 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当场或7定 日内送达并告知当事人权利











结案











归档




















执行











 发现违法行为











归档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结案





执行复议决定或法院判决








当事人15日内到指定


机构缴纳罚款











当场收缴罚款











复议诉讼








填写《当场处罚决定书》，


当场交付当事人











不予处罚











一般程序










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并予复核











告知违法事实、处罚理由、处罚依据等


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











出示执法证件、进行现场检查、询问、证据收集，


制作现场笔录。（2名以上执法人员）











拟作出行政处罚


（拟作出责令停立停业、吊销许可证、较大数额罚款或没收同等财物的处罚）











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，


告知当事人3日内提出是否听证的申请








当事人要求听证








听当事人放弃听证或者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











听证记录人宣布听证会场纪律、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。听证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和记录人，询问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，宣布听证开始











确定听证人员组成、听证时间、地点和方式








举行听证会的7日前，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








案件承办人员陈述当事人违法违规事实、证据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建议











举行听证








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和辩解，提出有关证据，对证据进行质证











制作《行政处罚听证笔录》





听取当事人的最后陈述











听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。听证笔录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











形成《行政处罚听证意见书》





听证笔录及听证意见书报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





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撤销案件决定








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











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









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义务











1.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;


2.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;


3.经批准可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





制作《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》，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











经催告10日后仍不履行











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








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






发现涉嫌违法行为，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














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批（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依法补办批准手续）














采取行政强制措施








不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











依法作出其他处理











出示执法证件，通知当事人到场（2名以上执法人员）











当事人到场的，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径














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盖章













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









制作现场笔录，由当事人（或见证人）、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，向当事人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














30日内查清事实，作出处理决定；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，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

















依法移送有关机关











依法解除查封、扣押











依法予以销毁











依法予以没收











退还财物











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















